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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数据学院文件

理工数据〔2017〕13 号

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关于印发《计算机与数据工

程学院关于加强经费监管工作的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，各部门：

《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关于加强经费监管工作的若干规

定》已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

2017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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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关于加强
经费监管工作的若干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经费的监督管理，根据学校《重点建设项

目经费及配套经费管理办法》（宁波理工财〔2008〕211 号）、

《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宁波理工财〔2010〕208

号）《财务报销规定》（宁波理工财〔2014〕1 号）《科研经费

管理办法》（宁波理工财〔2014〕212 号）、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三

公”经费管理的实施方案（宁波理工财〔2015〕152 号）的相关

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学院在经费分配政策、财务开支标准、资金管理等方面

实行统一领导，学院对院内一切经费的使用承担监管责任。

二、各研究所(实验中心)对学院核拨的经费，根据各类经费

使用范围实现统筹使用。各研究所(实验中心)对所属人员作为项

目负责人的项目经费使用承担监管责任。

三、各项预算经费的使用、审核和审批

1.由学院统一管理、使用的学校预算拨款经费和专项经费，

由经费使用人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在“经办人”

处签字，报学院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并盖学院章后报销。

2.学校预算拨款中核拨给各研究所(实验中心)的经费（如教

学业务费、专业指导费等）严格按学校规定使用，由各研究所(实

验中心)负责人对经费使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在“经办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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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签字，报学院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并盖学院章后报销。单笔经费

使用超过 2000 元以上的由所务会集体讨论决定。

四、科研经费的使用、审核和审批

1.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人，对经费使用的

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，接受上级、学校有关部

门、学院以及研究所(实验中心)的监督检查。研究所(实验中心)

负责人对本单位项目经费使用承担监管责任，组织落实对本单位

各类项目经费使用、项目实施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2.科研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并盖研究所(实验中心)

章后报销。

五、重点建设项目经费及配套经费的使用、审核和审批：

1.重点建设项目经费及配套经费由学院统一管理，并由学院

制定相应的经费管理办法。

2.项目负责人是重点建设项目经费及配套经费使用的直接

责任人，接受上级、学校有关部门、学院以及研究所(实验中心)

的监督检查。

3.重点建设项目经费及配套经费由项目负责人在“经办人”

处签字，学院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并盖学院章后报销。

六、学院鼓励研究所(实验中心)在规范办学的前提下创收。

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学院按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经费盈利额的

1%收取管理费，对其后开展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经费提取费用问题

另行讨论。继续教育培训项目经费收入全额入学校财务帐，各研

究所(实验中心)不得截留。研究所(实验中心)自行承担开展继续

教育培训项目所需的设备、耗材等费用，并负责相关安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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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属于学院“三重一大”范围的经费使用须提交党政领导

班子集体决策。

八、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凡涉及学院“三公”经费

的使用，须提前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。

九、各分管领导须于财务年度结束时在党政联席会议上通报

分管经费使用情况。

十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

抄送：纪检监督部、资产财务部，学院党总支。

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年6月27日印发


